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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5,679,2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4.0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74,271,700.00 元；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为 333,715,658.57 元，实施转
增后公司资本公积预计为 278,011,883.57 元），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额结转至下一年度。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2、自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185,679,25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6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8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权益分派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85,679,250 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241,383,025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27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00 李希

2 02*****809 陈新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
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
行承担。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251,530 23.83 +13,275,459 57,526,989 23.8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427,720 76.17 +42,428,316 183,856,036 76.17
股份总数 185,679,250 100 +55,703,775 241,383,025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41,383,025 股摊薄计算，2021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58 元。

八、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
九、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 6 号
咨询联系人：曾勇
咨询电话：0756-7630378
传真电话：0756-7630035
十、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69�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4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第五期）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52,492,921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1,351,700 股，该等已回
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51,141,221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刊登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 655 号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建祥。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50,022,5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9.9181%。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49,787,4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9.824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235,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 0.0936%。
2、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见证律师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7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

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2552%；反对 2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韩明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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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离任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离任董事忻红波女士

出具的《关于买卖东诚药业股票的情况说明》，获悉忻红波女士的母亲吴丽娣女士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 -2022 年 5 月 17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卖公司股票。

忻红波女士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忻红
波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以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担任公司战
略顾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忻红波女士的辞职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截至目前，忻红波女士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忻红波女士出具的说明， 其母亲吴丽娣女士通过其名下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如下：
交易对象 交易时间 交易情况 交易股票数量 （股） 交易均价（元/股 ） 交易金额（元）
吴丽娣 2022 年 4 月 13 日 卖出 3,700 11.22 41,514
吴丽娣 2022 年 5 月 16 日 买入 7,400 12.74 94,276
吴丽娣 2022 年 5 月 17 日 卖出 7,400 11.58 85,692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吴丽娣女士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股票 的行为构成短
线交易，收益计算公式为 =（卖出均价 - 买入均价）* 构成短线交易股份数量 - 相关的交易税
费、佣金、融资利息，上述交易未获得收益。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获悉此事后高度重视， 立刻组织进行核查。 忻红波女士及其母亲吴丽娣女士积极配

合、主动纠正，忻红波女士对此深表歉意。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如下：
1、《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
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
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
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吴丽娣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未获得
收益。

2、忻红波女士事先并不知悉本次股票交易的相关情况，且未告知有关公司经营的相关情
况或其他未披露信息， 其母亲吴丽娣女士本次交易行为完全是依据东诚药业股票走势做出的
投资决策。忻红波女士与其母亲吴丽娣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将认真吸取
教训，引以为戒，今后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个人和亲属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忻红波女士及其母亲吴丽娣女士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
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
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3、公司董事会已向忻红波女士及其母亲吴丽娣女士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
定，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交易行为。 同时，以此为鉴，公司再次提醒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加强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并落实督促其配偶、父母、子女等人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
学习，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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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奇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0 名，代表股份 294,730,25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8.1319％。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19 名，代表股份 101,831,715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851％。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10,371,6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9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7,473,13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446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84,358,57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6.6387％；其
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84,358,57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638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 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94,696,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4％；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797,9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8％；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9％；弃权 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4,696,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4％；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797,9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8％；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9％；弃权 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4,696,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4％；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797,9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8％；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9％；弃权 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4,696,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4％；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
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294,729,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294,696,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4％；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797,9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8％；反对 3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9％；弃权 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七） 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01,831,4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9.9997％；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3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该议案关联方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81,217,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154％；反对 8,328,09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57％；弃权 5,184,18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88,319,43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7308％；反对 8,328,0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83％；弃权 5,184,182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909％。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294,723,7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25,2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53,182,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5.9031％；反对 41,541,4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947％；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60,283,7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1994％； 反对 41,541,43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942％； 弃权 6,5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94,729,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22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94,729,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94,723,7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25,2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94,708,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反对 15,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2％；弃权 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10,0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7％；反对 15,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弃权 6,5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4％。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94,729,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94,729,9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01,831,41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郑江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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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已经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46,558,302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不
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
见 2022 年 5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
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46,558,302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3.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3.15 元； 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7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346,558,302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3,285,181,622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5 月 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09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2 00*****121 黄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5 月 13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25 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数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79,612,545 20.44 191,845,018 671,457,563 20.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66,945,757 79.56 746,778,302 2,613,724,059 79.56

三 ．总股本 2,346,558,302 100.00 938,623,320 3,285,181,622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八、 本次实施转股后， 按新股本 3,285,181,622 股摊薄计算，2021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0.3382 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锐、胡旭
咨询电话：027-81298268
传真：027-81298289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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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2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1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继宏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

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91 人， 代表股份 2,204,483,76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48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2,029,297,15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03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76 人，代表股份 175,186,6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83 人， 代表股份 190,562,10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5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5,375,49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03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76 人， 代表股份 175,186,61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59％。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022,9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543％； 反对

27,113,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99％；弃权 34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101,3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896％；反对 27,113,7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83％；弃权 347,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21％。

2、审议《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059,9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560％； 反对

27,092,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90％；弃权 33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138,3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090％；反对 27,092,8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173％；弃权 33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7％。

3、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147,3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00％； 反对

27,079,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84％；弃权 25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225,7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549％；反对 27,079,2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102％；弃权 25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0％。

4、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488,9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55％； 反对

26,638,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4％；弃权 35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1％。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567,3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341％；反对 26,638,8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791％；弃权 356,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68％。

5、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277,9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9％； 反对

26,876,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92％；弃权 32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356,3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7234％；反对 26,876,1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036％；弃权 329,7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0％。

6、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453,1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38％； 反对

26,699,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12％；弃权 33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531,5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153％；反对 26,699,6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110％；弃权 331,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7％。

7、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6,685,8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390％； 反对

27,535,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91％；弃权 26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2,764,2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4127％；反对 27,535,6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497％；弃权 262,3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6％。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287,1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63％； 反对

26,939,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20％；弃权 25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365,5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7282％；反对 26,939,4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368％；弃权 25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0％。

9、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025,1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544％； 反对

27,196,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37％；弃权 26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103,5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907％；反对 27,196,2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716％；弃权 262,4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77％。

10、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77,053,76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557％； 反对

27,171,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26％；弃权 25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63,132,10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057％；反对 27,171,5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586％；弃权 258,5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7％。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众泰汽车《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刊载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方冰清律师
张晏维律师、方冰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 � � � �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22-024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5 月 5 日，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
询函〔2022〕第 1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2 年 5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事项和问题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深交所关注的
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 截至目前，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核查完善，为保证回
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问询函回复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
前。

公司后续将积极推进相关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
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有关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科陆电子，证券代码：002121）自 202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仍在洽谈中，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交易尚存在
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6 号———停复牌》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科陆电子，证券代码：002121）自 202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 � � � �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黑猫股份，证券代码：000268）

股票于 2022 年 05 月 16 日、2022 年 05 月 17 日、2022 年 05 月 1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有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